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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委員會 

     

決定的理由 

 

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 

 

關於 

 

 林小姐 申請人
1
 

 

 及 

 

 陳女士 當事人
2
 

 

 社會福利署署長
3
  

 

 

監護委員會成員依據法例組成 

 

監護令理由的日期：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1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2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a)條 
3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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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當事人陳女士是一位一百零三歲的寡婦，始於二零零八年九月起，她已

入住護理安老院舍，當事人每月從自己的銀行戶口提取綜援金支付生活

開支。當事人的親屬只剩下七十二歲的女兒、女婿(七十九歲)及一位四

十一歲的孫兒，他們一家亦只靠領取生果金及兒子的微薄薪金過活。 

 

2. 從社工的監護令申請的理由及個案撮要中得悉，當事人的女兒及孫兒於

二零一一年二月初強行把當事人從政府津貼院舍接走回家(當事人未被

確診患有痴呆症)，他們聲稱要替當事人「作法」醫治頑疾。數天後，

院舍的負責人及社工無法與當事人接觸，他們經警方的協助下終得悉當

事人的住址，並進行家訪，當事人向他們表示她日後會與家人同住及放

棄院舍的宿位。最終，院舍負責人把當事人的宿位取消及轉介個案予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 

 

3. 當事人被接回家中照顧後，女兒一家並沒有提供適切的照顧予當事人，

女兒向社工表示當事人有照顧自己的能力，包括自行洗澡及多次在家中

跌倒後都能自行站起來不需協助，但外展護士於探訪中發現當事人使用

的三塊成人尿片雖然已濕透，但沒有被更換，再者，自身清潔程度亦被

忽略。當社工要求女兒支付社區照顧服務的費用(港幣二百元)以協助當

事人處理日常個人清潔，女兒表示當事人的綜援金已用作繳交租金。經

過接近半年的時間，當事人的情況愈來愈差，最後，經過救援人員向家

人的勸喻後，在他們不情願的情況下，當事人因左腳紅腫而被送往醫院

檢查及治療，及後，醫生確診當事人患有痴呆症。同時，醫生評估當事

人可領取高額傷殘津貼及永久性尿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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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當事人入院接受治療後，家人並未有探訪她。女兒稱當事人入院後令

她本人身體不適，而且若她到醫院探望當事人會「相沖」。女兒並且提

及由於她的公屋單位門牌號碼有「2」字，會不利她及其兒子，所以她

使用當事人的銀行存摺及圖章提取當事人的綜援金以租住一個私人單

位。社工對當事人女兒行為費解及不認同。 

 

5. 於九月尾，醫生認為當事人適合出院，負責社區照顧服務的社工為當事

人的照顧及福利著想，希望安排當事人入住安老院舍，經多番向當事人

女兒解釋後，女兒終同意社工的安排，但社工鑑於女兒以往的不合理行

為及想法，提出監護令申請，藉以保障當事人的福利。另外，為免當事

人的綜授金被用作支付女兒一家的租金及生活費，社工亦通知有關的保

障部辦事處，保障部就該事件已停止發放綜援金及津貼到當事人的個人

戶口，直到委任一個合適的受托人為止。 

 

6. 於十月尾，當事人已被安排入住了一所安老院舍的緊急宿位，當事人十

分適應院舍生活。當社工向當事人的女兒表示可陪同探望當事人時，當

事人的女兒只表示她腳部不適，亦沒有提出探望時間，女兒亦表示反對

當事人現時的住宿安排，但並沒有提出其他照顧上的安排供社工考慮，

她還表示她現時租住的單位面積細小，不能供四人居住。 

 

精神及健康狀況 

 

7. 當事人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入院後，接受了醫生的評估，醫生確診當事人

患有痴呆症，不能為自己的事情作決定。當事人對時間及地點的認知能

力有缺損及不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雖然當事人可使用輔助器慢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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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及自行飲食，但她在處理日常生活所需時，仍然需要其他人的協助，

例如換尿片、沐浴等。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的聆訊 

 

論據及理由  

 

將當事人收容監護的理由及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法定監護人的論據 

 

8. 委員會審閱本案存檔之全部醫療報告、社會背景調查報告及補充資料，

與及申請人社工的個案撮要及信函，並考慮當事人女兒、男外孫及契女

於聆訊中的供詞，決定採納及接受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的內容及其建議，

裁定將當事人收容監護，並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當事人之法定監護

人。委員會作出以上裁決的理據如下: - 

 

(一) 當事人的女兒在沒有任何合理情況下，於二零一一年二月六日把

當事人從安老院接走，導致該津助宿位被取消。事實上，當事人

早於二零零八年九月十九日已經被安排到上述政府津助的安老

院接受全面護理及照顧。當事人的女兒本人七十二歲，年事已

高，行動緩慢，需用雨傘協助走路，而當事人本人已達高齡一百

零三歲，需要全面護理，故此，當事人基本上不可能在女兒家中

生活及獲得適切照顧。 

 

況且，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三段)及申請人的個案撮要(第二頁)

均指出當事人的女兒的租住單位細少、環境擠迫、不整齊及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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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通風差、有異味、沒有風扇、冷氣或雪櫃，整體居住情況並

不理想，委員會觀察到當事人在過往數月中的家居照顧，質素甚

差，根本亦談不上有什麼照顧，據女兒供稱當事人能夠自我照

顧，她並沒協助當事人如厠、更換紙尿片或淋浴。最後，申請人

由於當事人經常跌倒及發覺患有腳腫，決定聯同自願機構的社工

及護士於二零一一年九月六日召救護員將當事人送往醫院就

醫。現女兒仍然堅持反對監護令及反對把當事人送往安老院居

住，堅持當事人不喜歡住在院舍。委員會認為女兒並未持有任何

合理原因以支持其立場，反而，女兒所作的一連串行為，嚴重損

害當事人的福利上的利益。 

 

(二) 當事人的女兒坦白承認在這數月內曾提取當事人銀行戶口內的

金錢，以支持整個家庭開支，包括支付昂貴的租金每月港幣陸仟

柒佰元。委員會對此表示極大憂慮，因為這可能是把當事人從津

助院舍接走的最大原因，等同於侵吞當事人的金錢。 

 

(三) 另一件令委員會感到憂慮的觀察是女兒在聆訊中的表現，她向委

員會長篇地及繪聲繪形地敘述一連串難以用常理明白的古怪事

情，她指出在過去十八年以來，在公屋單位與及在現時大廈的租

住單位內不斷發生的被鬼怪及不明來歷的力量騷擾的事情。委員

會不能排除當事人的女兒極可能患有精神上的問題。 

 

總結 

 

9. 鑑於以上的事實裁定，當事人的利益已受到損害，所以必須批出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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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以確保當事人的利益。在選取監護人的問題上，當事人的女兒並沒

有要求成為監護人，況且，就以上的觀察之言，她並沒有能力為當事人

作事，故委員會採納社會背景調查報告中的建議，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

為當事人的法定監護人。 

 

決定 

 

10. 根據證據，監護委員會決定信納及因而作出以下裁斷： 

 

（一） 當事人因患有老年痴呆症，等同精神紊亂，符合《精神健康條

例》第二條的定義，其性質或程度足以構成將當事人收容監護

的理由； 

 

（二） 上述的精神紊亂，限制當事人就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所有或大

部分事宜作出合理的決定；  

 

（三） 鑑於：當事人缺乏能力為其住宿、福利、醫療及財務作出決定，

因而令到當事人不能作出入住老人院的決定；在此情況下，當

事人在將來的福利、 住宿、醫療及財務的特定需要仍然未有

獲得滿足。 

 

因此除作出監護令外，沒有其他較少限制或侵擾的方法可用，

因此委員會認為，當事人的特定需要只有在收容監護的情況下

方可獲得滿足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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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監護委員會斷定為當事人的利益著想，應該將當事人收容監

護。 

 

11. 監護委員會運用《精神健康條例》第 59S 條所列的準則，信納社會福利

署署長是唯一適合委任為當事人監護人的人選。 

 

12. 監護委員會根據第 59Q 條，由於已經頒出監護令，在本案的紀錄上，正

式駁回緊急監護令申請。 

 

 

 (趙宗義律師) 

 監護委員會主席 


